集政函〔2011〕16号
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

教师兑现职称工资上访问题的批复

市教育局：

你局《关于解决教师兑现职称工资上访问题的请示》（集教字[2011]4号）收悉。经市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从2011年起，不受岗位指标限制，分三年聘任已经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未聘人员。市教育局制定竞聘方案，组织竞聘，即：每年拿出取得资格未聘人员总数三分之一的名额组织竞聘，已退休人员在第一年一次性解决，临近5年退休人员给予加分政策，优先解决，前两年没有被聘任的人员第三年全部解决。市教育局将竞聘结果上报人社局，人社局负责备案审批，履行聘任手续，财政局负责兑现工资。这些人员所占的名额不占今后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指标，不影响正常的竞聘工作。

    此复。

二○一一年三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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